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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法判解 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主管機關命令證券商解除其董事職務之法律定性 

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判字第165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於查核時，發現A公司國際業務部門販售未經行政

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商品，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第21款及證券商

負責人及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20條規定，乃依證券交易法第66條第2款規定，以

X號處分書命令A公司解除其經理人B之職務，並於原處分送達之次日起10日內將

執行情形報該會備查，B不服，循序提起訴願、行政訴訟。試問：A公司及B均主

張其無故意過失，不構成行政罰法第7條之要件，不服本件X處分，是否有理由？ 

(A) 有理由，本件為「行政處罰」，應以故意過失為前提。 

(B) 有理由，本件為「裁罰性不利處分」，應以故意過失為前提。 

(C) 無理由，本件為「管制性不利處分」，不以故意過失為前提。 

(D) 無理由，本件屬證券交易法上特殊之處罰措施，不以故意過失為前提。 

答案：C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證券交易法對於證券商、證券商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受雇人所為之裁罰

性行政處分，關於裁罰之構成要件與處罰程度，均規定於證券交易法中（見證券交

易法第7章罰則第172條以下），亦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。至證券交易法第66條第2

款規定：「證券商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，除依本法處罰外，主管機關

並得視情節之輕重，命令該證券商解除其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職務。」其立法目

的係為增強對證券商之管理，防止違規與不法情事之發生，而賦予主管機關於證券

商違反法令時，除依該法處罰外，並得視其情節之輕重，採取適當之措施或處分（證

券交易法第66條第2款立法理由參照）。核其性質，乃為實現健全證券交易秩序，

並保障投資之行政目的所為之行政管制措施，屬於「管制性之不利處分」，此與行

政罰法第2條所稱之「裁罰性不利處分」，係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對於過去不法

行為所為之行政制裁不同，即非屬行政罰法所指之行政罰，自無行政罰法第27條第

1項裁處時效3年規定之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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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學說速覽】 

「管制性不利處分」之功能，在於行政秩序之維繫，回復受擾亂之行政秩序，

目的在於「將來」行政秩序平和狀態。而管制性不利處分主觀上不以行為人具有違

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故意過失，為其要件。行政罰是針對行為人過去違反行政法上行

為的措施，以「制裁」為主要目的。既然為制裁，則有「處罰」之屬性，須以行為

人主觀上有故意過失為限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。 

而證券交易法第 66 條第 2 款規定，為「管制性不利處分」或「行政罰」？ 

一、「行政罰」說： 

主管機關命令證券商解除其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職務，已剝奪其身分上資

格，屬行政罰法第2條第2款之「剝奪或消滅資格、權利之處分」，屬於行政罰之

性質。因此，應適用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之「責任原則」、同法第27條裁處權時

效規定。 

二、「管制性不利處分」說： 

證券交易法第66條第2款規定之立法目的，係為增強對證券商之管理，防止

違規與不法情事之發生，而賦予主管機關於證券商違反法令時，除依該法處罰

外，並得視其情節之輕重，採取適當之措施或處分（證券交易法第66條第2款立

法理由參照）。核其性質，乃為實現健全證券交易秩序，並保障投資之行政目的

所為之行政管制措施，屬於「管制性之不利處分」，此與行政罰法第2條所稱之

「裁罰性不利處分」，係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對於過去不法行為所為之行政制

裁不同，即非屬行政罰法所指之行政罰，自無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裁處時效3

年規定之適用（本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判字第165號判決參照）。 

【關鍵字】 

行政罰、秩序行政、裁罰性不利處分、管制性不利處分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證券交易法第66條；行政罰法第2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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